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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的协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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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逐渐认知。生态系统中，各

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实现循环性的自然链条。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飞速发展，虽为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但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现象逐渐严重，对人们身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且不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本文对土壤

与地下水污染防治的协调策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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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的协调关系

经过相关部门的调节与调整之后，我国地下水污染防

治工作逐渐形成初步的规模，并建立起土壤与地下水共同防

治的新体系。生态是一个统一地整体，是各种自然要素相

互依存的整体。我国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还应当充分地尊重

自然，考虑多种生态要素在综合治理和提高生态环境循环

能力上的作用。在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当中，

土壤与地下水的共同防治可以有效地促进生态文明。土壤

与地下水本身就在一个生态系统当中，土壤是在地表层面

上促进植物生长的物层以及相关地理要素的综合体，地下

水是在地面之下岩石缝隙当中的一种水质。土壤跟地下水是

相互依存的整体，两者之间不可分割，可以促进物质以及能

量的传输与转移。

除此之外，土壤跟地下水还存在因果关系。工业企业

在运作中，或者是矿山开采等各种人类活动当中都可以通过

地表水从土壤当中渗透到地下当中，并进入地下，因此，水

质就会被污染，这些被污染的土壤在大气降水的循环作用下

过滤渗透到地下水质当中。此外，地下水的污染物体还可以

通过地下水质的波动进入土壤层面当中。因此，二者其中一

方出现污染，都会引发二者的双重污染。但是土壤污染防治

与地下水的污染防治具有协同性，地下水和土壤污染的持久

性以及难修复性的特点，使得土壤和地下水在治理污染的过

程中无法完全依靠自身的自净功能消除污染。因此，治理土

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应当以控制和管理为主要的方式。同时，

在采取针对性的处理措施的时候，应当针对二者协同治理。

从整体治理的原则上，应当打通地上和地下，推进土壤污染

和地下水污染共同治理，推进生态的共同防治。要想真正推

进生态系统的综合治理，应当解决土壤以及地下水在污染中

相互关联的一些复杂问题。理顺二者之间的关系，解决土壤

以及地下水在防治污染过程中职能交叉的问题，从而形成全

力防治的机制，建立统一协调的防治新格局。

2 地下水污染情况

现阶段，我国地下水发逐渐形成“由点及面”的发展

趋势，地下水的污染情况持续增长。通过地下水监测结果看

出，华北地区地下水污染情况较为严重。我国地下水开采量

现已达到每年 2.7 亿 m3 左右，且数量处于上升趋势。我国

主要供水水源多数源于地下，农业灌溉用水可达到总用水比

例的 45%。地下水污染防治问题，是现阶段有关人员主要

探究的方向，需在现阶段防治污染水的薄弱环节进行解析，

认真贯彻各项标准，并引入多元化防治措施，促使地下水污

染情况得到有效防治。

3 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我国土壤以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在实践工作中仍存在许多细节性问题。首先，管理职权无

法明晰化。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中，防治工作部门

为国家环保总局，通过中央统一下达的指示精神以及防治工

作战略，地方监督机构开展防治工作。地方农业部门、自然

资源部门以及水利部门存在职权分属不清现象，无法完成中

央指示战略的同时，对地方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有序开展

造成一定影响；其次，管理机制有待完善。部分地方进行土

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中，缺乏科学、完善、合理的机制

和制度进行约束，致使工作缺乏规范性、系统性和秩序性，

无法将各项工作按照标准性机制落实到实处。最后，监管力

度欠缺。强有力的监督力度，不仅可以有效提高整体防治工

作规划性、建设性，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部分

地区污染防治工作中，监督力度不够，导致工作质量较差，

直接影响地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水平。

4 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的协调策略

4.1 基于整体性出发

根据地区情况，制定相应整体性计划，秉承我国污染

防治各项要求，坚持以污染防治标准为原则性基础，推进土

壤污染与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实现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确

保防治工作整体性的同时，不破坏生态平衡系统。基于整体

性出发开展防治工作，解决职能交叉问题的同时，形成合力

防治机制，建立统一、协调且高效的新时代土壤与地下水污

染防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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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立健全污染防治管理制度体系

在确保构建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协调问题在

有法可依、有据可循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根据

地方重点污染地区制定治理制度，以及地方土壤特色、污染

因素和生态环境，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理衡量标准，提高污染

治理的法律地位；从防治工作着手，建立调查监测制度以及

环节影响评估制度，成立调查小组，专职负责实施观察、监

测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程度，根据制定标准综合考虑，对各项

监测与制定评估展开工作，为环境保护审批机制的决策作出

有力支撑。

4.3 加大监督管理力度

为了保证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有序开展，环

境保护部门的监督管理力度较为重要。加强各环节监督管理

力度，是提高土壤以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治理工作的前提。

在污染防治工作上，首先应从整体性出发，将各环节污染防

治工作进行细致化处理，切实落实各部门职能，并制定岗

位责任机制，确保污染防治工作做到有序开展、有事问责；

其次制定有关污染防治工作管理制度，确保在进行各环节污

染防治工作中，实现有法可依，把各环节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防治工作的监督把控落实到位；全面提高有关人员的监管力

度，促使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管理质量得到显著提

升，促使污染防治工作得到有效控制，对城市生态化环境建

设起到促进作用。

4.4 合理划分分管部门的职责

当前我国土壤以及地下水污染在防治过程中存在多头

管理的现象，各个部门遇到问题相互推诿，或者是互相争

夺管理权利。事实上，实施统一的管理并不是问题的核心，

最关键的是如何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比如通过立法明

确规定各个部门的职责，合理地划分不同部门应当承担的责

任。如水利部门水资源管理承担指导全国地下水资源的保

护，并组织编订全国水资源环境通报，开展生态水资源保护

工作等等。这一决定的依据为《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

决定》中的相关规定。此外，还将水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职

责划分为地下水保护组织指导，这种规定符合我国土壤与地

下水污染防治的综合进程。

4.5 落实法律责任的划分

我国当前已经存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当中并未

明确规定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对于土壤污染以及地下水

污染等污染主体并未进行明确地约定。因此，在设定土壤污

染以及地下水污染中应当充分考虑到二者的协调。土壤污染

污染防治当中的违法行为违反我国资源法律规范，通常情况

下土壤污染防治来追究其法律的责任。同一个行政主管部门

共同局有防治的功能。因此，在保证土壤以及地下水协同防

治中应当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明确规定承担土壤污染行政

责任的主体以及内部的相对人，并依法追究行政相对人的责

任以及土壤污染行政责任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

4.6 规划布局，构建地下水环境监测网站

我国地下水监测是水利部门、国土资源部门和环境保

护部门共同组成的。这三大部门工作内容不同，而且工作的

侧重点不同。水利部门负责监测地下水资源的数量，国土资

源部门主要针对地下水位的沉降以及地下水污染的环境等

进行分析与监测，自从国务院实施改革之后，部门之间的职

责更加明确，其管理分散以及信息共享的问题得到解决，这

为地下水温环境的营造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同时，我国还颁

布了《实施方案》，在此方案当中，充分尊重生态环境的职

能定位和地下水污染的防治职责，针对其管理需求，同资源

管理部门和水利部门等区域监管和监控等建立地下水监测

网络，并探索建立评价地下水环境监测系统。

结束语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变革，工业化、城镇化建设

逐渐增长，虽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仍破坏了

一部分生态系统。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大力宣传下，社会

各界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显著提高，其中，人们对于土壤与地

下水污染问题及其所造成的危害逐渐认知，加强土壤与地下

水污染防治工作已成为社会共识。基于此，有关部门应针对

现阶段污染防治工作薄弱环节进行分析，结合地区情况，制

定科学合理的防治工作机制、监管机制体系，促使我国土壤

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得以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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